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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行政诉讼单一举证规则不能解决行政协议诉讼中涉及合意性的问题，《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结合了传统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内在精神和民事诉讼中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但对于行政协议诉讼

原告方和被告方的证明责任分配并未进行细化，并不能解决现行行政协议诉讼证明责任出现的问题。基

于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依据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构建行政协议诉讼证明责任规则不失为是一种合理的解

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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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ingle proof rules can not solve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
ment litigation involving consensual problems, the provisi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case of a number of issues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of the inherent spirit 
of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civil litigation on th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but for the ad-
ministrative agreement litigation of the plaintiff and the defendant’s side of the alloc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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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den of proof has not been refined, and can not solve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litigation of the problem of the burden of proof. Based on the plaintiff's reques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o construct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litigation 
burden of proof rules is not a reasonable solu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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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政府越来越多采取以双方合意为基础的协议作为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新型手段，这是政府治理

走向现代化和法治化的重要体现。马怀德教授提出，“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及行政相

对人之间经意思表示一致以实现行政管理的任务为目的，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法律关系的一种行为[1]。”
从《行政协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可以得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协议内涵的要求，该规定从主体、内

容、目的和双方合意均做了具体规定。证明责任作为法院审判案件依据的事实，也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

行为规范。李浩教授在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明责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双重含义说”，即行为意

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2]。 
行政协议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行为，因行政协议同时具备行政性和合意性的特征，

要兼顾考虑到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和行政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行政机关相对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

协议的履行过程中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优益权，体现了行政协议的本质属性，即行政性。

但行政协议的签订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行政协议又具有民事合同合意性的特征。对于行政协议中双方

当事人合意性内容，若该部分并不涉及行政权的运行，仅涉及事实或法律层面，依照“谁主张，谁举证”

的规则进行举证责任分配[3]。在行政协议中涉及合意性的内容，原告主张撤销的请求如果仍适用传统行

政诉讼统一由被告承担，被告举证不能会面临败诉的后果，此未免对行政机关来说有些强人所难。余凌

云教授认为，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涉及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上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例外情形

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协议时，涉及合同主导性权利的行使应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4]。杨解君学者

认为，行政协议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合约性问题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

分配规则[5]。理论界关于行政协议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众说纷纭，且未涉及具体类型证明责任的划分，

而合理分配行政协议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势在必行。 

2. 行政协议诉讼现有证明责任 

行政协议因其同时具备行政性和协议性的特性，决定其不能简单套用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明责任分配

的规定。 

2.1.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不是证明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但也需要对案件某些事项承担证明责任。需要证明

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有明确的行政诉讼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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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应的管辖权。在不作为案件中，应证明曾向行政机关提起过履职申请。主张行政机关赔偿的，应

当就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行政诉讼法》中虽然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行

为违法，但这并不属于原告所承担的证明责任范畴，而是原告所拥有的一项权利。 
行政诉讼法中被告必须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早已成为我国理论界的共识[6]。

无疑，鉴于行政协议诉讼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悬殊，行政机关天然拥有的优势地位决定其具有更强的

举证能力，其在诉讼过程中承担的证明责任无非是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的调查取证活动的延续而已。行

政机关拥有收集证据的便利条件，距离相关的法律文件更近，且有些内部文件行政相对人根本无从获知，

由行政机关举证具有合理性。 

2.2. 《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 

在《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之前，更多关注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的证明，然而在行政

协议履行过程中，不仅涉及行政协议合法性之争，还存在着协议的签订、履行等，仅依靠行政诉讼法并

不能解决所有行政协议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完全、分配过于笼统等问题。《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中除了保留传统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针对行政协议具有的协议性特征，也借鉴了民事

诉讼中关于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规定，这成为我国法官审理涉及行政协议案件中证明责任的主要依据。

前述规定的出台，使得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有法可依，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证明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

的难题。 
《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被告的证明责任做了简要规定。行政机关就是否具有法定职权，

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是否履行了相应的法定职责，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协议的合法性，承担证明

责任。 
《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原告的证明责任做了简要规定。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

时，可解除撤销的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由原告负担。行政相对人以受到胁迫为由签订行政协议请求撤销

行政协议的，必须证明胁迫行为的存在，基于该胁迫陷入恐惧而签订该行政协议。以受到欺诈签订行政

协议需要证明该欺诈行为的存在，且因欺诈作出不符合本人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以重大误解为由请求

撤销行政协议，相对人需证明对缔结行政协议的决定性因素发生误解，进而不满足内心真实意愿与行政

机关订立行政协议。以显示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行政协议，双方签订的行政协议明显不合理，例如征收补

偿协议的补偿数额远远低于实际损失，补偿显示公平等情形，原告可在证明前述情形时向法院主张撤销

该行政协议。原告主张行政协议的解除，也需要对解除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行政协议是否履行由负有义务的一方承担证明责任。但如果

由相对人证明行政机关未履行行政协议义务，证明难度较大，建议由行政机关证明其已经依法履职。实

践中还会出现就行政协议是否存在产生争议，对于协议是否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空白。此类行政协

议案件可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由双方当事人分别就对其有利的案件事实承担举证

证明责任[7]。 

3. 行政协议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存在的问题 

3.1. 行政协议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过于笼统 

证明责任总是与特定的案件事实相关联，针对争议事实而存在[8]。在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不应该笼统地规定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考虑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哪一方

面负证明责任的处理办法是不合理的做法[9]。在结合具体的特定的待证事实中考虑证明责任的分配才是

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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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忽略行政机关行使优益权的合理性证明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应当在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的框架内行使。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案件中应

对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然而现行法律规定未对行政机关单方面变更、解除行政协议合理性

证明责任进行明确。行政主体享有优益权是为了保障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但其行使优益权会影响相对

人的权益，所以行政机关在行使优益权必须遵循合法及合理原则。 

3.3. 证明责任类型不全面 

《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将诉讼类型作为证明责任的分配基础，但却未能囊括所有的诉讼

类型。例如，对于行政协议是否存在，是否成立没有进行规定。在“刘巧云诉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

第三人李明新行政协议案中”，1原告刘巧云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没有本人签名且也未获得本人真实

意思表示为由，主张该协议不成立。这时便可以援引《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精神进行弥补。

在行政协议诉讼程序中，行政机关证明行政协议成立需出示由原被告双方签字盖章的行政协议，在行政

相对人即本案原告方无法提出相反的证据时，那么该协议成立。 

4. 行政协议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构建 

4.1. 以行政协议案件类型分配证明责任 

基于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可以将行政诉讼分为形成之诉、给付之诉以及确认之诉[10]。行政协议案件

的证明责任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如何将其运用到具体的行政协议案件中要结合不同

的案件类型。原告的诉求会关联到多个实体法规范，并对应着众多不同要件事实，但并不是每个要件事

实都会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部分案件事实会随着当事人自认等诉讼行为被排除在证明对象之外，真正

决定一个要件会不会成为争点以及会不会成为证明难题的，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而不是法条的文字表述，

也不是理论家的形而上学[11]。不同类型的案件所对应的起诉条件、审理方式、裁决方式和执行等均有所

不同的特点，因此需要不同的规则与之相匹配[12]。 

4.1.1. 给付之诉 
行政协议案件的给付之诉可以分为缔约之诉、履约之诉及赔偿补偿之诉。缔约要满足民事合同的缔

约要求，协议的履行要符合民事合同的履行，当适用民事法律规则时，例如在赔偿补偿之诉中，应由提

出请求权的当事人对权利形成承担证明责任，另一方当事人对存在对抗请求权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在运用行政法律规则时，原告要求被告履行缔结协议的义务，要求被告履行行政协议约定的内容，要求

被告承担行政补偿、赔偿责任，由原告对自身有利的事由承担证明责任，行政机关对不作出该行政行为

的要件事实举证。 

4.1.2. 变更之诉 
原告请求法院撤销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属于行政协议的变更之诉。行政机关要

证明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原告要承担对抗该行政行为成立的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 

4.1.3. 确认之诉 
行政协议之中的确认之诉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行为

的行政行为违法，第二种是请求确认行政协议的效力。前一种情形由行政机关承担作出该行政行为的合

法性，相对人承担对抗行政行为成立的相对规范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第二种情形中，若原告主张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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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有效，对主张协议有效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若原告主张行政协议无效，原告对对抗协议有效

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4.2. 以诉讼请求为标准构建举证责任规则 

《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协议双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划分做了简要规定，但该规定

无法应对具体案件中出现的举证分配不完全的情形，以原告的诉讼请求构建行政协议诉讼证明责任可解

决前述问题。 

4.2.1. 请求撤销或确认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违法 
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解除变更行政协议。原

告可以针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的行为，向法院请求撤销或确认该行为违法。行政主体单方变更或

解除行政协议关系到行政职权行使，都需要对其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13]。如果举证不充分，应承

担继续履行或其他违约责任。 

4.2.2. 请求行政机关依法或依约履行行政协议 
如果原告以行政机关未依法履约提起行政诉讼，此时应对行政机关和原告的证明责任进行分配。第

一种情况是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当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时，行政机关应对单方变更、

解除行政协议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现行司法解释未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的合理性证明进行规

定，但行政优益权是在保障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背景下设立的，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优益权时也需要

遵循合理的原则。行政机关需要对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合理性提供证明责任，否则被告应当承担

举证不能的后果。第二种情况是行政机关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政协议，原告请求行政机关继续履行。

首先，对于行政协议是否履行的问题，由行政机关承担自己已经依约履行了行政协议的证明责任。其次，

若行政机关没有依约履行行政协议，需证明没有依法或依约履行行政协议具有正当理由。原告应对被告

不依约履行行政协议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如被告认为自己未违约或是已经履行了行政协议，就应提供

相应证据进行反驳，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履行义务人因为行使不安抗辩权未履行相应义务

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可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因行政协议履行发生争

议的，由未履行一方的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存在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义务能力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4.2.3. 请求确认协议的效力 
行政协议的效力问题是解决很多行政协议纠纷的前提，《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规定

了行政协议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的情形，但对于确认行政协议效力原告和行政机关应负担的证明责

任没有细化。在实践中还会出现对“是否存在口头行政协议”发生争议，此时证明责任由主张该口头协

议存在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如在“姜家娜、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再审一案中”，2

案件的审理焦点为姜家娜所主张的口头协议是否存在。姜家娜主张口头协议存在，应当对口头协议存在

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行政协议的存在，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若案件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则由被告对其具有法定资格以及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相关规定和文件提供

证据证明。若案件适用民事法律规范，通常由原告对协议无效的事由承担证明责任。“重大且明显违法”

要求行政机关遵循依法行政，而“合同无效”则是关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兼具维护公共利益。 
对于涉及行政协议效力的确认问题，行政机关和原告都有义务承担证明责任。当原告请求法院确认

行政协议无效时，须提供证据证明协议无效，若被告认为行政协议有效，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行政协议

内容合法有效，订立的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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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包玉龙与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国有珠日河

牧场管理委员会行政给付一案中”，上诉人以行政机关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为由，要求行政机关给付

征地补偿赔偿损失。但关于《通鲁高速公路永久性征地补偿协议》是否有效作为本案审理的前提，法院

以上诉人不能证明该补偿协议所涉土地为林地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所涉土地上种过林地而判决该行政

协议无效。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协议也应该对不履行行政协议的合理性承担证明责任，把行政协议是否

有效归于一方当事人承担未考虑到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和举证能力的强弱，对行政协议当事人举证利

益的保护不具有合理性。 

4.2.4. 原告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依法或者按照约定订立行政协议 
行政机关应该在考虑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依照公平合理的原则选择协议相对人，行政协议的签订需要

经过特定的程序，这些程序规定在行政法律中，前述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由被告承担。原告提出此类诉

讼请求的原因在于原告认为自己符合法律规定的或行政机关规定的可以订立行政协议的条件，而被告现

在反悔不与原告订立行政协议。原告应对其符合行政协议订立条件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而被告应证明

其不与原告签订行政协议的合法性。 

4.2.5. 请求撤销、解除行政协议 
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应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证明责任。行政机关应对其

作出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沿用民事法律行为

效力可撤销的规定，对于行政协议中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

在行政协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原告主张其可行使撤销权，此属于权利障碍要件事实，应当由主张者承

担证明责任。按照当事人就其有利于己的事实有举证责任的原理，主张者认为撤销权对其有利，也应该

提出证据证明存在撤销权的事由。在“上诉人赵某设与被上诉人朝阳区征收办的征收补偿协议纠纷一案

中”，3原告主张被告与申某萍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利益，请求法院撤销《房屋征补协议》及《补充协

议一》。被告对《房屋征补协议》及《补充协议一》的订立签订程序合法，关于征收补偿款的约定权利

义务对等内容承担证明责任，且前述协议不存在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应当撤销的情形。但原告提供

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协议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原告请求撤销行政协议不能得到法院支持。《行

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肯定了相对人的解除权，合同的解除分为法定解除、约定解除，虽然《行

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原告依法享有解除权，对于解除权具体怎样行使，需要沿用民事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需要对法定解除事由、双方约定的法定解除事由承担证明责任。 

4.2.6. 请求行政机关赔偿或者补偿 
行政补偿、赔偿之诉在本质上还是属于给付之诉，其举证责任与民事损害赔偿之诉无异，通常适用

“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在行政协议案件中，可能涉及到行政补偿赔偿责任，也会涉及民事补

偿赔偿责任，两者证明责任分配存在不同的法律依据。在行政补偿赔偿责任中，依据《国家赔偿法》，

原告应对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及损失的具体数额提供证据证明，如果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举证不能的，

该证明责任倒置给行政机关。在“沙明保等诉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除行政赔偿案中”，4

原告沙明保等人应对花山区人民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造成房屋内物品财产损害提供证据证明，但被告在

进行拆除房屋时，未按照合法的程序对原告屋内物品财产采取登记保全措施，也未制作物品财产清单供

原告签字，致使原告不能提供财产损失数额的原因是被告造成的，此时应由被告对损失的具体情况承担

证明责任。在民事赔偿责任中，由请求权人对权利形成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但也存在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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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要证明其损害与致害人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难度极大，将前述因果的证明

责任倒置给被告更为合理[14]。法律规范便将败诉的风险转移给被告，从而使双方当事人的证明难度得到

合理调整、利益诉求免于失衡[15]。被告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行使行政优益权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被告

应当对行使该职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证据证明，原告需对损失的程度、损失数额承担证明责任。 

5. 结论 

合理完善的行政协议诉讼证明责任规则不仅可以对当前理论起到补充作用，还可以解决司法实践中

证明责任分配不明的难题，统一行政审判标准，有利于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本文主张行政协议诉讼证

明责任的构建应该以原告诉讼请求为标准，且始终坚持行政协议行政性和合意性的特征，由行政机关对

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承担证明责任，涉及合意性方面的法律空白之处参照民事诉讼规定分配证

明责任，有助于合理化解纠纷，这对于实现行政协议诉讼的价值和目的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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